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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臺經字第1090025682號

最速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如文

所報「防災及備援水井建置計畫」（第2次修正）一案，准予依核定

本辦理。

 

說明：

復109年5月28日經水字第10904401740號函。

以下意見，併請照辦：

本計畫考量極端氣候常態化，調整防災備援水井定位及啟動時

機，以及第二階段防災緊急備援井網嘉義、臺南、高雄及屏東

地區評估地下水質不佳、水量不足及民眾抗爭等不可抗力因素

，整體滾動檢討修正，實有所需，後續應確實督導執行機關積

極趕辦，達成計畫目標。

本計畫分析嘉義、臺南、高雄及屏東防災緊急備援需求量為

9.89萬噸/日，並以水資源開發（如湖山水庫工程計畫、白河

水庫後續更新改善工程計畫、再生水工程）與調度策略等方案

因應，雖能避免或延緩進入第三階段限水之目標，惟前述因應

方案是有其功能性及目的性，與防災緊急備援性質有所不同

，應持續評估檢討上開區域水資源之備援策略，以提升抗旱能

力，穩定區域供水。

本計畫將於109年完成，後續除應確實督促相關機關建立維護

管理機制外，並針對歷年與未來乾旱事件，檢視水資源調度與

備援井網能力之比對，展現計畫綜合成效。

線

訂

裝



(四)

(五)

(六)

三、

正本：

副本：

本計畫原總經費34億元，經2次修正後調整為20.68億元，調整

幅度高達39.1%，未來研擬相關計畫時，應審慎評估規劃作業

，覈實估列經費與執行量體，以利政府預算資源妥善配置。

水資源開發利用，包括湖庫水、河川水、伏流水，新興水源及

本計畫的備援水井等，應要有整體系統性之考量。如再生水之

開發，除水處理成本外，尚有輸送之問題，若未能規劃就近調

配供應，其成本將因新建輸送管線而大幅增加，故各項水資源

開發利用之規劃應務實考量。

桃園台地以前佈滿埤塘，卻未能善加利用，隨都市開發大量被

填平，應將埤塘利用納入前瞻基礎建設計畫項下規劃；另埤塘

之功能類似保安林般重要，相關廢溜之程序應慎重，請研擬透

過適當法令加以嚴謹規範。

檢附「防災及備援水井建置計畫」（第2次修正）（核定本）1份。

 

 

經濟部

國家發展委員會、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行政院主計總處(均含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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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一、 修正理由 

本計畫因考量未來預期受到極端氣候常態化影響，乾旱

及極端降雨等事件影響供水穩定度之情形將更頻繁發生，防

災備援水井之定位及啟動時機，應滾動檢討調整，以符合實

際災害預防之需求；另第二階段防災緊急備援井網（嘉義、

臺南、高雄及屏東地區）調查評估地下水質不佳、水量不足

及民眾抗爭等不可抗力因素，致後續工程無法順利推動，爰

辦理本次計畫修正。 

二、 修正內容 

本次修正計畫主要配合實際災害預防及緊急應變需求，

調整防災緊急備援井定位、啟動時機及工程經費，並依第二

階段防災緊急備援井網調查規劃結果調整相關工項經費，修

正計畫總經費約為 20.68 億元。本修正計畫無調整主要執行

目標及執行期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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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原核定計畫內容概述 

一、 計畫緣貣及核定經過 

水資源為國家發展命脈，攸關全民福祉及社經發展，更為經

濟發展基礎。有鑑於近年氣候變遷衝擊之下，極端氣候發生頻

仍，以致近年多次發生乾旱缺水事件，影響我國民生及產業發

展。地下水具有水量穩定之優勢，因此，於國際上多以地下水資

源作為當各種緊急事件影響原有供水系統時之重要備援水源，因

我國尚無建置以地下水作為緊急事件備援用水之供水井網，為求

穩定我國水資源供應及降低缺水事件所引致之衝擊，經濟部於

「前瞻基礎建設計畫-水環境建設」之「水與發展」項下研提「防

災及備援水井建置計畫(106-109 年)」，並奉行政院 106 年 7 月 10

日院臺經字第 1060022840 號函核定實施，期程自 106 年 9 月至

109 年 12 月 31 日，總經費為 34 億元，由前瞻基礎建設計畫特

別預算支應，以減少移用農業用水及避免或延緩進入第三階段限

水為目標，可望有效降低缺水風險，確保國家穩定發展。 

本計畫於 107 年度辦理現地調查，部分地區因地下水出水量

低、水質不符及用地無法取得不可抗力因素，致部分規劃水井無

法施作，無法達成原計畫目標，另配合立法院刪減前瞻第二期預

算調整工項經費等緣由，爰研提第 1 次修正計畫，並奉行政院

108 年 2 月 14 日院臺經字第 1080004095 號函核定，總經費修正

為 22.94 億元。 

二、 計畫目標及績效指標 

因應氣候變遷，為提供地下水作為枯旱或緊急事件之備用水

源，提高枯旱或緊急事件之應變能力，本計畫於桃園、新竹、臺

中、嘉義、臺南、高雄及屏東等地區建置地下水防災緊急備援井

網，納入自來水供水系統，以減少移用農業用水，並避免或減緩

進入第三階限水為目標。 

另為加強地下水與地面水聯合運用，於臺中、屏東等地區移

用台糖既有深井水源或尋覓適當地點增鑿深井，以恢復至計畫出

水量，以增加臺中及屏東地區自來水系統常態供水穩定度，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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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水壓不足及減量供水問題，加強管線末端復水能力，以提升

用水效率及供水品質。 

本計畫備援水量目標，擬定第一階段桃園、新竹及臺中地區

緊急備援水量總計每日 8 萬立方公尺；第二階段嘉義、臺南、高

雄及屏東等地區之緊急備援水量目標，以不進入第三階段限水為

目標。另常態備援水量目標則設定為臺中地區每日 7 萬立方公

尺，屏東地區每日 3 萬立方公尺，計畫目標、績效指標及目標值

詳表 1。 

 

表 1 本計畫目標、績效指標及目標值 

目標 績效指標 109 年達到目標值 
各年度量化目標 

小計 
106 107 108 109 

增 加 地

下 水 備

援水量 

地下水緊急

備援供水量 

桃園、新竹及臺中

地區總計每日 8萬

立方公尺 

規劃 

、設計 
1 4 3 8 

嘉義、臺南、高雄

及屏東等地區 
 

規劃 

、設計 

以不進入第三階段 

限水為目標 

地下水常態

備援供水量 

臺中及屏東地區

總計每日 10 萬立

方公尺 

  5 5 10 

註：防災緊急備援井網第二階段於民國 107 年辦理嘉義、臺南、高雄及屏東等地區備援井設置地點檢討及

基本設計作業，並參考當地民意及需求擇定適宜地區推動辦理，以不進入第三階段限水之原則擬定備援目

標。 

三、 主要工作項目及經費來源 

(一) 主要工作項目 

本計畫為增加地下水緊急及常態備援用水量，辦理「防

災緊急備援井網」及「常態備援水井建置」等二項主要工作，

各工作項目、期程及經費詳表 2，說明如下： 

1、 防災緊急備援井網 

(1) 辦理地區： 

第一階段（106-109 年）：桃園、新竹、臺中。 

第二階段（107-109 年）：嘉義、臺南、高雄、屏東

等。 



7 

 

(2) 工作項目：先期調查規劃及用地取得、既有抗旱井

整備更新工程、備援井新建工程、導水管工程、各

別井網聯合詴水與整備及精進地下水觀測系統等工

作。 

(3) 定位及啟動時機：抗旱救急，於水情稍緊（綠燈）

時啟動。 

2、 常態備援水井建置 

(1) 辦理地區：臺中、屏東地區。 

(2) 工作項目：先期調查規劃、既有水井更新改善或新

設深井及自來水管線工程及原配水池改善等工作。 

(3) 定位及啟動時機：主要為原水濁度高、供水管網水

壓不足或尖峰用水時。 

表 2 本計畫工作項目、期程及經費 

工作項目 

實施期程 分項 

經費 

(億元) 

備註 
106 107 108 109 

(一)防災緊急

備援井網 

第一階段：桃園、新

竹、臺中 

    

6.49      

第二階段：嘉義、臺

南、高雄、屏東等 

    

4.45 
107 年辦理

井網規劃     

(二)常態備援水井建置 
    

12  
    

(二) 經費來源 

本計畫所需經費計 22.94 億元，由中央特別預算支應。 

(三) 經費需求 

本計畫經費估算方式及單價主要依據行政院公共工程

委員會「公共建設工程經費估算編列手冊」規定編列，並參

考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之「公共工程價格資料庫」、行政院

主計總處營建工程物價指數與營建物價，結果如表 3 所示，

計算說明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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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設計階段作業費 

  本項費用主要包括設計費約 0.98 億元，相關測量

及調查費用（如地形測量、地質探查詴驗分析洗井、

井體攝影、抽水詴驗與水質採驗等）、第二階段防災

緊急備援井網規劃費用，設計及施工階段為落實公民

參與制度，加強與民眾溝通決策，體察民意，及落實

公共工程環境教育所編列之相關費用約 1.04 億元，合

計約 2.02 億元。 

2、 用地取得及拆遷補償費 

本計畫工程範圍多位於圳路或蓄水池旁，經過土地

均屬相關單位公有地（如包括台水公司、臺中市政府、

桃園市政府、桃園農田水利會、交通部公路總局、國有

財產局、水利署、台糖公司等），因部分機關土地可能

涉及有償撥用或以承租方式取得，故用地取得及拆遷補

償費用暫以 3,000 萬元概估。 

3、 工程建造費 

本計畫之工程建造費合計約 20.61 億元，包括： 

(1) 直接工程費（含鑿井工程、導水管工程、機電設備、

觀測井系統、雜項工程及安全衛生及環保等），約

17.38 億元。 

(2) 間接工程費：約直接工程費 3.5%。 

(3) 工程預備費：約直接工程費 10%。 

(4) 物價調整費：為各分年之(直接工程成本+間接工程成

本+工程預備費)*[(1+物價調整率(1.8%))^(年數)–1]，

以 108 年 為 例 ， 108 年 物 價 調 整 費 為

(790.66+27.67+79.07)*(1.018^2-1)=32.60 百萬元。 

4、 總工程費 

包含設計階段作業費、用地取得及拆遷補償費、直

接工程費（含雜項、安全衛生、環境改善)、間接工程費、

工程預備費及物價調整費等所需經費，總工程經費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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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為 22.94 億元。 

5、 總建造成本（計畫成本費） 

本計畫不計施工期間利息，故總建造成本為 22.94

億元。 

 

表 3 本計畫工程費估算總表 

項次 成本項目 
工程費 

(百萬元) 
備註 

一、 設計階段作業費用 202.10 
含約直接工程費 5.0%之設

計費及相關調查詴驗費用 

二、 用地取得及拆遷補償費 30.00 僅考量土地取得作業費 

三、 工程建造費 2,061.43  

1. 直接工程成本 1,737.95  

(1) 防災緊急備援井網 627.00  

(2) 常態備援井網 888.75  

(3) 雜項工程 151.58 約(1)～(2)10.0% 

(4) 安全衛生及環保費 20.00 約(1)～(3)1.2% 

(5) 周邊環境工程改善 50.62 約(1)～(4)3.0% 

2. 間接工程成本 60.83 約直接工程費 3.5%估列 

3. 工程預備費 173.80 約直接工程費 10.0%估列 

4. 物價調整費 88.85 約 1~3 之 1.8% 

四、 總工程費 2,293.53 一～三之和 

五、 施工期間利息 0.00 不計 

六、 總建造成(計畫成本) 2,293.53 四、五之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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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分年進度與經費 

依照前開各項經費計算基準，計畫總經費 22.94 億元，

分年工程經費需求詳表 4。 

表 4 本計畫分年工程經費需求一覽表 

項次 成本項目 
工程費 

(百萬元) 

民國 106 年 民國 107 年 民國 108 年 民國 109 年 

第一年度 第二年度 第三年度 第四年度 

一、 設計階段作業費用 202.10  32.10  60.00  60.00  50.00  

二、 用地取得及拆遷補償費 30.00  0.00  10.00  10.00  10.00  

三、 工程建造費 2,061.43  0.00  78.70  930.00  1,052.73  

1. 直接工程成本 1,737.95  0.00  68.11  790.66  879.18  

2. 間接工程成本 60.83  0.00  2.39  27.67  30.77  

3. 工程預備費 173.80  0.00  6.81  79.07  87.92  

4. 物價調整費 88.85  0.00  1.39  32.60  54.86  

四、 總工程費 2,293.53  32.10  148.70  1,000.00  1,112.73  

五、 施工期間利息 0.00  0.00  0.00  0.00  0.00  

六、 總建造成(計畫成本) 2,293.53  32.10  148.70  1,000.00  1,112.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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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環境變遷檢討 

一、 氣候變遷對於水資源不確定因素之影響 

近年全球氣候變遷、降雨異常，旱澇災害交替頻繁，降雨的

多寡與分布已直接影響水資源利用。根據統計，臺灣地區豐水年

與枯水年之重現年期已明顯縮減，且豐、枯水年降雨量差距亦有

加大之趨勢，亦即豐愈豐、枯愈枯，顯示氣候變遷的影響愈來愈

頻繁且加劇（如圖 1），未來水資源利用及管理工作將面臨更嚴

峻的挑戰。 

受制於臺灣水文特性以及氣候變遷日益明顯之影響，致水資

源之穩定供應受到衝擊且不確定性大幅提升，加上近年相關研究

顯示已有「極端氣候常態化」之現象，故可預期未來面臨乾旱或

極端降雨事件發生之情況也將更為頻繁。 

 

 

圖 1 臺灣地區歷年豐枯變化情形（民國 38~107 年） 

 

二、 第二階段防災緊急備援井網調查結果 

第二階段防災緊急備援井網辦理地區為嘉義、臺南、高雄及

屏東，調查規劃原則為綜合出水潛能（大於每日 500 立方公尺）、

不位於高鐵沿線 3 公里範圍、鄰近淨水設施或原水管、位處沖積

層或臨近河川區域及水質符合飲用水水源水質標準，相關調查規

劃結果說明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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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嘉義及臺南地區 

1、 本計畫以三階限水總缺口為目標備援量，第三階段限

水對應短缺量扣除各階段限水可節水量，即為防災緊

急備援需求水量。經評估嘉義地區防災緊急備援需求

水量為每日 0.68 萬立方公尺（第三階段限水對應短缺

量每日 2.78 萬立方公尺－各階段限水可節水量每日

2.1 萬立方公尺）；臺南地區防災緊急備援需求水量為

每日 2.81 萬立方公尺（第三階段限水對應短缺量每日

8.28萬立方公尺－各階段限水可節水量每日 5.47萬立

方公尺）。 

2、 嘉義地區規劃於水上淨水場建置防災緊急備援井，水

質尚符合飲用水水源水質標準，惟經調查嘉義全區地

下水備援水量僅每日 0.15 萬立方公尺，不足需求量每

日 0.68 萬立方公尺之四分之一。 

3、 臺南地區地下水備援水量經調查僅每日 1.05 萬立方

公尺，不足需求量每日 2.81 萬立方公尺之二分之一，

且地下水水質氨氮、鐵、錳及砷含量皆有超過飲用水

水源水質標準之情形，需經處理後方能納入自來水管

網。 

4、 嘉南地區防災緊急備援井工程建造經費約需 10.47 億

元，其中前處理設施及導水管工程約占 10 億元。以

使用 20 年，每 4 年啟用 1 次，每次 3 個月估計，單

位水量成本為每立方公尺 387 元，原水成本極高。 

5、 嘉南帄原地質沉積條件不利形成豐厚地下水層，屬地

下水資源相對貧乏地區，可用水量有限，因取水點分

散，水質不佳，成本過高，爰建議暫緩辦理，另尋求

因應方案。 

(二) 高雄及屏東地區 

1、 本計畫以三階限水總缺口為目標備援量，經查高雄地

區歷年因各項水源調度得宜，尚無進入第三階段限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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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情況，故引用總備援量概念，以高雄供水系統每日

163 萬立方公尺之 10%估算第三階段限水短缺量為每

日 16.3 萬立方公尺，扣除台水公司歷年各階段限水可

節水最大量每日 9.9 萬立方公尺，估算防災緊急備援

需求水量為每日 6.4 萬立方公尺；另調查屏東地區歷

年來無進入各階段限水之情境，故評估尚無地下水防

災緊急備援水量需求。 

2、 高雄地區優選場址規劃於高雄市大樹區高屏溪右岸

灘地，地下水備援水量可滿足需求量每日 6.4 萬立方

公尺，水質偶有超標，尚可處理，惟 108 年 6 月 29

日召開地方說明會，與會民眾及民意代表皆表示強烈

反對。 

3、 考量高雄大樹區民眾反對等不可抗力因素，另規劃評

估替代方案說明如下： 

(1) 次佳方案：規劃於高雄市大寮地區，地下水備援水

量每日 5.9 萬立方公尺，惟考量大寮地區民情及用水

狀況與大樹地區類似，勢必亦遭民眾陳抗。 

(2) 現有抗旱井：經調查高雄農田水利會及中油、台水、

台糖等單位現有抗旱井共計 171 口，惟於不移用農

業用水或不影響既有用途為前提下，該等水井皆未

能提供作為防災緊急備援井。 

(3) 其他公有地零星方案：經評估有影響公共設施安全

之風險，或設置成本過高。 

4、 於大樹地區規劃場址建置備援井網之技術面尚屬可

行，惟當地民眾表達強烈反對，大高雄地區在原定評

估原則下已無其他適合整體開發地點，且替代方案暫

不可行，考量整體計畫期程，爰建議暫緩辦理，另尋

求因應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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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需求重新評估 

一、 防災緊急備援井網啟用時機 

為降低缺水風險，行政院積極推動穩定供水四大策略－開

源、節流、調度、備援之各項建設，本計畫即為其中「備援」重

要建設之一，可提供具有水量穩定優勢之地下水，作為乾旱或缺

水時重要之備援水源，惟面對氣候變遷對於水資源不確定因素之

影響，相關災害應變與備援水井之操作皆應依據實務所需預為擬

定與準備，而有鑑於「極端氣候常態化」之現象，且為避免人民

與產業因缺水產生之衝擊與影響，應以「料敵從寬、禦敵從嚴」

原則強化災害預防作為。 

依原核定計畫（第 1 次修正），緊急備援井之定位及啟動時

機為：「抗旱救急，於水情稍緊（綠燈）時啟動」，惟承前所述，

未來預期受到「極端氣候常態化」之影響，臺灣除面臨乾旱事件

發生之情況將更為頻繁外，極端降雨造成原水濁度高等問題將同

樣影響供水穩定度，因此，以災害預防角度而言，防災緊急備援

井網應不侷限於救急情境，帄時即可視水情及供水需求適時啟動

運作，為抗旱預作準備，以增加整體備援供水效益，加強整體水

資源供水韌性。 

二、 第二階段防災緊急備援井網因應方案 

第二階段防災緊急備援井網因第貳章第二節所述不可抗力

因素，致後續推動困難，惟為確認嘉義、臺南、高雄及屏東等地

區能達成不進入第三階段限水之目標，爰應重新檢討評估該等區

域水資源調度備援能力，並尋因應方案達成本計畫防災緊急備援

需求量。 

本計畫規劃之防災緊急備援水量，具有「水源開發」的性質，

頇調度或開發新水源挹注，經參考「前瞻基礎建設計畫（水環境

建設）」及「產業穩定供水策略行動方案」，並考量本計畫期程，

經評估下列水資源因應方案陸續完成後，可大幅提升嘉南高屏地

區之供水穩定度，已能達成避免或延緩進入第三階段限水之目

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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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嘉義及臺南地區 

1、 嘉義地區備援需求量為每日 0.68 萬立方公尺。湖山水

庫工程計畫已完工，與集集攔河堰聯合運用，可供應

彰化、雲林及嘉義地區每日 43.2 萬立方公尺用水量，

後續可聯合操作跨區調度備援嘉義地區。 

2、 臺南地區備援需求量每日 2.81 萬立方公尺，本地區因

應方案如下： 

(1) 再生水工程－永康再生水廠現正施工中，完工後可

增供每日 1.55 萬立方公尺水量，可替代部分工業用

水，減緩臺南地區防災緊急備援壓力。 

(2) 白河水庫後續更新改善工程計畫現正施工中，完成

後可增供每日 2.8 萬立方公尺水量，後續可進行區域

調度備援臺南地區。 

(二) 高雄及屏東地區 

高屏地區備援需求量為每日 6.4 萬立方公尺，本地區

因應方案如下： 

(1) 高屏堰上游伏流水工程，包含大樹伏流水工程（已

完工）、高屏溪溪埔伏流水工程（施工中）及高屏溪

大泉伏流水工程（施工中）等，完成後可增供每日

40 萬立方公尺水量，提升高屏地區之備援能力，後

續可規劃調整枯水期備援啟動時機，支援高屏地區

防災緊急備援需求。 

(2) 再生水工程－鳳山溪再生水廠已完成，可增供每日

4.5 萬立方公尺水量，可替代部分工業用水，減緩高

雄地區防災緊急備援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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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第二階段防災緊急備援井網調查結果及因應方案一覽表 

 單位:立方公尺/日 

地區 備援需求量 不可抗力因素 因應方案 供水能量 

嘉義 0.68 萬 水量不足 湖山水庫工程計畫 43.2 萬 

臺南 2.81 萬 水量不足且水

質不佳 

再生水工程（永康再生

水廠） 

1.55 萬 

白河水庫後續更新改善

工程計畫 

2.8 萬 

高雄 6.4 萬 民意強烈反對 高屏堰上游伏流水工程 40 萬 

再生水工程（鳳山溪再

生水廠） 

4.5 萬 

屏東 無 - - - 

 

臺灣地區由於水文條件豐枯不均，近年又面臨氣候變遷影

響，極端氣候常態化更加考驗枯旱時期供水應變能力。本計畫建

置備援水井增加備援水量，僅屬水資源開發利用及抗旱應變策略

之一，建議未來持續評估各區域水資源開發潛能（如湖庫水、河

川水、地下水、伏流水、埤塘水、再生水等）、盤點既有水資源

方案及檢討環境變遷趨勢，據以規劃整體性水資源建設，期能發

揮穩定供水及永續利用之最大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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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計畫及預算執行檢討 

一、 計畫執行檢討 

本計畫截至 109 年 3 月底，總預定進度 61.77%，實際進度

62.47%，進度超前 0.7%，各工作執行情形如下: 

(一) 防災緊急備援井網 

1. 桃園地區 

水井（含機電設備）工程由水利署北區水資源局

（以下簡稱北水局）負責執行，水井與既有供水系統

銜接之導水管工程由台灣自來水公司（以下簡稱台水

公司）第二區管理處（以下簡稱二區處）執行。 

水井工程於 108 年 8 月 26 日完工， 已完成 7 口

水井；導水管工程於 108 年 11 月 5 日完工。已達成

增加桃園地區地下水緊急備援供水量每日 1 萬立方公

尺之目標。 

2. 新竹地區 

水井（含機電設備）工程由北水局負責執行，水

井與既有供水系統銜接之導水管工程由台水公司第

三區管理處（以下簡稱三區處）執行。 

水井工程分二標辦理，第一標工程於 108 年 2 月

19 日完工，已完成 6 口水井；第二標工程於 109 年 1

月 22 日完工，已完成 11 口水井。導水管工程於 108

年 12 月 31 日完工。已達成增加新竹地區地下水緊急

備援供水量每日 3 萬立方公尺之目標。 

新竹地區防災緊急備援井網於109年枯水期時辦

理聯合詴水，17 口備援水井測詴啟用共 109 日，支援

自來水供水系統共約 150 萬立方公尺之原水，增進整

體供水穩定性、降低缺水風險，發揮抗旱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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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臺中地區 

水井（含機電設備）工程由水利署中區水資源局

負責執行，水井與既有供水系統銜接之導水管工程由

台水公司第四區管理處（以下簡稱四區處）執行。 

水井工程分二標辦理，第一標工程於 108 年 12

月 17 日完工，已完成 6 口水井；第二標工程於 108

年 5 月 27 日開工，預定完成 7 口水井。導水管工程

已成立預算，將配合水井工程進度施作。 

(二) 常態備援水井建置 

1. 臺中地區 

由台水公司第四區處負責執行。水井工程主要採

逐口分批設計及發包方式辦理，預定完成 30 口水井，

已完成 14 口水井，可增供每日約 4.1 萬噸備援量，另

有 16 口水井施工中。備援調節池工程已於 109 年 2

月 6 日決標。 

2. 屏東地區 

由台水公司第七區管理處負責執行。水井工程主

要採逐口分批設計及發包方式辦理，預定完成 11 口

水井，已完成 8 口水井，可增供每日約 2.68 萬噸備援

量，另有 3 口水井施工中。南州鄉及萬丹鄉送水管工

程已於 108 年 12 月 31 日完工，九如鄉及潮州鎮送水

管工程已分別於 108 年 12 月 31 日及 109 年 3 月 18

日決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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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預算執行檢討（至 109 年 3 月底止） 

(一) 原計畫（第 1 次修正）預算分年編列情形如下表所

示： 

表 6 分年經費編列數表 

單位:億元 

項目 106 年 107 年 108 年 109 年 調整數 總經費 

編列數 0.50 3.50 10 11.13 -2.19 22.94 

註：前瞻第一期(106-107 年)特別預算核列 400,000 千元，第二期(108-109 年)特別預算核列

2,112,725 千元，加計調整數(前瞻第一期特別預算配合「烏溪鳥嘴潭人工湖工程計畫」籌應土地

款及工程費計流用 167,650 千元予該計畫，另加計節餘數繳回 51,549 千元，合計 219,199 千元)，

計畫總經費為 2,293,526 千元。 

(二) 實際執行情形 

計畫總經費 22.94 億元，前瞻第 1 期（106-107 年）特別

預算核列 4 億元，因第一階段防災緊急備援井網現地調查評

估部分地區水文地質、水質與原規劃差異大及用地取得等不

可抗力因素，致影響工程及預算執行，爰配合「烏溪鳥嘴潭

人工湖工程計畫」籌應土地款及工程費之需求，流用計

167,650 千元予該計畫，流用後可支用預算數 232,350 千元，

實際支用數 179,537 千元，節餘數 52,813 千元，執行率及達

成率為 100 %【(實際支用數+已執行應付未付數+節餘數)/可

支用預算數】。 

前瞻第 2 期（108-109 年）特別預算經核列 21.13 億元，

其中 108 年度編列 10 億元、109 年度編列 11.13 億元。截至

109 年 3 月底止，累計分配數 1,110,505 千元，累計支用數

800,319 千元，已執行應付未付數約 16,978 千元，節餘數

284,200 千元，執行率 99.19%【(實際支用數+已執行應付未付

數+節餘數)/累計分配數】，達成率 52.14%【(實際支用數+已

執行應付未付數+節餘數)/編列預算數】，進度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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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 計畫修正理由說明 

一、 調整「防災緊急備援井網」定位及啟動時機 

依原核定計畫（第 1 次修正），防災緊急備援井網之定位及

啟動時機為：「抗旱救急，於水情稍緊（綠燈）時啟動」，惟未來

預期受到「極端氣候常態化」影響，除乾旱事件發生之情況將更

為頻繁外，極端降雨等事件亦造成原水濁度高等問題而影響供水

穩定度，故應納入強化災害預防原則，緊急備援井網之運作不應

侷限於水情不佳之救急情境，宜由水利署暨所屬水資源局各級水

情會議視水情需求適時啟動，為抗旱即早整備，而影響供水穩定

之緊急應變事件，則宜由台水公司研判啟動，以增加整體備援供

水效益及加強整體抗旱供水韌性，爰經濟部旱災災害防救業務計

畫已將防災緊急備援井網啟動時機修正為「預防旱災，視水情及

供水需求適時啟動」，並依前述原則修正相關內容。 

此外，原核定之防災緊急備援井啟用頻率低，為維護機電設

備功能運作正常，頇經常維護運轉，致每年維護經費高，調整啟

動時機亦可降低操作維護成本及機電設備損壞風險。 

承上述綜合考量，爰將本計畫防災緊急備援井網定位及啟動

時機修正為「預防旱災，視水情及供水需求適時啟動」。 

二、 調整「防災緊急備援井網」工項經費 

第一階段防災緊急備援井網原核定 6.49 億元，因前述水井

定位及啟動時機調整等緣由，需配合實際需求設置相關操作及維

護管理設施，爰經費調整為 7.58 億元；第二階段防災緊急備援

井網原核定經費編列 4.45 億元，惟因調查評估嘉南高屏地區地

下水質不佳、水量不足及民眾抗爭等不可抗力因素，致後續工程

無法順利推動，另考量南部區域水資源計畫陸續完成後，可大幅

提升嘉南高屏地區之供水穩定度，預計已能達成避免或延緩進入

第三階段限水之目標，爰經費調整為 1.1 億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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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 修正目標 

本次計畫修正，主要係依據氣候變遷影響加劇及調查規劃結

果之客觀條件，配合實際需求調整備援井網啟用時機及經費需

求，計畫目標並無調整，計畫工作內容及預期成果皆與原計畫相

同。 

柒、 修正內容、分年實施計畫及資源需求 

一、 修正內容 

(一) 「防災緊急備援井網」定位及啟動時機「抗旱救急，於

水情稍緊（綠燈）時啟動」修正為「預防旱災，視水情

及供水需求適時啟動」。 

(二) 「第一階段防災緊急備援井網」工項經費原核定 6.49 億

元調整為 7.58 億元，「第二階段防災緊急備援井網」工

項經費原核定 4.45 億元調整為 1.1 億元，爰此計畫總經

費原核定 22.94 億元調整為 20.68 億元。 

二、 預定期程修正 

本次計畫修正無調整實施期程，依核定計畫期程為自 106 年

9 月至 109 年 12 月 31 日止。 

三、 分年實施計畫 

本計畫分 4 年度執行，為達分年績效目標，各地區備援井工

程採分標方式辦理，以施作可行性高之井位優先發包施工，並於

109 年完成各項工程施工、檢測、詴運轉及移交工作。備援水井

係併入自來水供水系統，提供枯旱時期增補水源使用，基於管用

合一原則，並考量操作使用效率，爰整體完成後移交台水公司統

籌營運維護管理。 

本計畫於 107 年及 108 年辦理第二階段防災緊急備援井網

（嘉義、臺南、高雄及屏東等地區）規劃及基本設計工作，因調

查評估水質不佳、水量不足及民眾抗爭等不可抗力因素，致後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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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無法順利推動，爰無量化目標，惟考量南部區域水資源計畫

陸續完成後，可大幅提升嘉南高屏地區之供水穩定度，已能達成

不進入第三階段限水目標，各年度績效指標及目標值調整如表 7

所示。 

 

表 7 修正前後目標、績效指標及目標值 

目標 
 

績效指標 109 年達到目標值 
各年度量化目標 小

計 106 107 108 109 

增加地下

水備援水

量 

修

正

前 

地下水防

災備援供

水量 

桃園、新竹及臺中地區

總計每日 8 萬立方公尺 

規劃 

設計 
1 4 3 8 

嘉義、臺南、高雄及屏

東等地區 
 

規劃 

設計 

以不進入第三階

段限水為目標 

地下水常

態備援供

水量 

臺中及屏東地區總計每

日 10 萬立方公尺 
  5 5 10 

增加地下

水備援水

量 

修

正

後 

地下水防

災備援供

水量 

桃園、新竹及臺中地區

總計每日 8 萬立方公尺 

規劃 

設計 
1 4 3 8 

嘉義、臺南、高雄及屏

東等地區 
 

規劃 

設計 
 

地下水常

態備援供

水量 

臺中及屏東地區總計每

日 10 萬立方公尺 
  5 5 10 

註：第二階段防災緊急備援井網（嘉義、臺南、高雄及屏東等地區）因調查評估水質不佳、水量不足及民

眾抗爭等不可抗力因素，致工程推動困難，惟考量南部區域水資源計畫陸續完成後，可大幅提升嘉南高屏

地區之供水穩定度，並達成不進入第三階段限水之備援目標。 

四、 資源需求及經費調整 

(一) 設計階段作業費 

本項費用原計畫（第 1 次修正）編列約 202.1 百萬元，

主要包括設計、測量及調查、第二階段防災緊急備援井網規

劃、公民參與及環境教育等項目相關費用。依第一階段防災

緊急備援井網工程需求及第二階段防災緊急備援井網調查評

估結果，評估調降為 165.83 百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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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用地取得及拆遷補償費 

本計畫工程範圍多位於圳路或蓄水池旁，經過土地均屬

相關單位公有地（如包括台水公司、臺中市政府、桃園市政

府、桃園農田水利會、交通部公路總局、國有財產局、水利

署、台糖公司等），因部分機關土地可能涉及有償撥用或以承

租方式取得，爰本項目費用依原計畫以 30 百萬元概估。 

(三) 工程建造費 

本計畫之工程建造費原計畫（第 1 次修正）編列約

2,061.43 百萬元，依第一階段防災緊急備援井網操作、維管相

關設備需求及第二階段防災緊急備援井網調查評估結果，調

降為 1,872.2 百萬元，本項目詳細費用說明如下： 

1. 直接工程費（含鑿井工程、導水管工程、機電設備、

觀測井系統、雜項工程及安全衛生及環保等），約

1,578.07 百萬元。 

2. 間接工程費：約為直接工程費 3.5%。 

3. 工程預備費：約為直接工程費 10%。 

4. 物價調整費：為各分年之(直接工程成本+間接工程成

本+工程預備費)*[(1+物價調整率(1.8%))^(年數)–1]，

以 108 年為例，108 年物價調整費為(685.04+23.98 

+68.5)*(1.018^2-1)=28.24 百萬元。 

(四) 總工程費 

依據上述調整說明，本計畫各工作項目預算（詳表 8）

及分年經費需求（詳表 9）調整後，總工程經費需求約為

2,068.03 百萬元。 

(五) 總建造成本（計畫成本費） 

本計畫不計施工期間利息，故總建造成本為 2,068.03 百

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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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 修正後工程費估算總表 

項次 成本項目 
工程費 

(百萬元) 
備註 

一、 設計階段作業費用 165.83 
含約直接工程費 5.0%之設

計費及相關調查詴驗費用 

二、 用地取得及拆遷補償費 30.00 僅考量土地取得作業費 

三、 工程建造費 1872.20  

1. 直接工程成本 1579.91  

(1) 防災緊急備援井網 489.16  

(2) 常態備援井網 888.75  

(3) 雜項工程 137.79 約(1)～(2)10.0% 

(4) 安全衛生及環保費 18.19 約(1)～(3)1.2% 

(5) 周邊環境工程改善 46.02 約(1)～(4)3.0% 

2. 間接工程成本 55.23 約直接工程費 3.5%估列 

3. 工程預備費 157.80 約直接工程費 10.0%估列 

4. 物價調整費 81.10 約 1~3 之 1.8% 

四、 總工程費 2068.03 一～三之和 

五、 施工期間利息 0.00 不計 

六、 總建造成本(計畫成本) 2,068.03 四、五之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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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9 修正後分年工程經費需求一覽表 

項次 成本項目 
工程費 

(百萬元) 

民國 106 年 民國 107 年 民國 108 年 民國 109 年 

第一年度 第二年度 第三年度 第四年度 

一、 設計階段作業費用 165.83 32.10 58.73 60.00 15.00 

二、 用地取得及拆遷補償費 30.00 0.00 10.00 10.00 10.00 

三、 工程建造費 1872.20 0.00 78.71 805.76 987.73 

1. 直接工程成本 1578.07 0.00 68.13 685.04 824.90 

2. 間接工程成本 55.23 0.00 2.38 23.98 28.87 

3. 工程預備費 157.80 0.00 6.81 68.50 82.49 

4. 物價調整費 81.10 0.00 1.39 28.24 51.47 

四、 總工程費 2068.03 32.10 147.44 875.76 1012.73 

五、 施工期間利息 0.00 0.00 0.00 0.00 0.00 

六、 總建造成本(計畫成本) 2068.03 32.10 147.44 875.76 1012.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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捌、 修正內容對照表 

一、 本次計畫修正事項摘要 

項次 修正項目 原計畫內容 修正計畫內容 修正說明 

1 

防災緊急備

援井網定位

及啟動時機 

抗旱救急，於

水情稍緊（綠

燈）時啟動 

（詳第 7 頁） 

預防旱災，視

水情及供水需

求適時啟動 

（詳第 21 頁） 

考量未來預期受到極端氣候

常態化影響，乾旱及極端降雨

等事件影響供水穩定度之情

形將更頻繁發生，故以強化災

害預防為原則，防災緊急備援

井網之運作應不侷限於救急

情境，並宜視水情需求適時啟

動，以增加整體備援供水量及

加強整體供水韌性。  

2 計畫總經費 
22.94 億元 

（詳第 7 頁） 

20.68 億元 

（詳第 21 頁） 

配合防災緊急備援井網定位

及啟動時機調整，增加相關操

作及維護管理設施，另因第二

階段嘉南高屏地區調查評估

後續工程無法順利推動，總經

費調降 2.26 億元。（防災緊

急備援井網第一階段：+1.09

億元；第二階段：-3.35 億元） 

 

二、 本計畫修正前後各分項工作經費 

單位:億元  

工作項目 

分項經費 

修正前 第1次修正 第2次修正 
第 1、2 次
修正差異 

防災緊急
備援井網 

第一階段：桃園、新
竹、臺中 

15 6.49 7.58 +1.09 

第二階段：嘉義、臺
南、高雄、屏東等 

7 4.45 1.1 -3.35 

常態備援水井建置 12 12 12 0 

合計 34 22.94 20.68 -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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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本計畫修正前後分年經費需求 

單位:億元 

項目 106 年 107 年 108 年 109 年 調整數 總經費 

修正前 0.50 3.50 10 20  34 

第 1 次修正 0.50 3.50 10 11.13 -2.19 22.94 

第 2 次修正 0.50 3.50 10 11.13 -4.45 20.68 

註： 

1. 本計畫原核定總經費為 34 億元，第一階段防災緊急備援井網推動初期，因規劃調查部分地區地

下水文地質、水質變性大及受到地方反對等困難，經綜合考量計畫實際執行需求，頇調降經費

8.87 億元。前瞻第一期(106-107 年)特別預算核列 400,000 千元；第二期(108-109 年)特別預算核

列 2,112,725 千元，總計核列 2,512,725 仟元。 

2. 第一階段防災緊急備援井網後續執行經現地調查確認，部分地區出水量低、水質不符及用地無

法取得等不可抗力因素，致部分規劃水井無法施作，頇調降目標出水量及工程經費，爰配合「烏

溪鳥嘴潭人工湖工程計畫」籌應土地款及工程費之需求，流用計 167,650 千元予該計畫，另加計

節餘數繳回 51,549 千元，頇調降經費合計 219,199 千元(即調整數＝法定預算數－實際經費需求

數)，爰計畫總經費(第 1 次修正)修正為 2,293,526 千元。 

3. 為配合防災緊急備援井網定位及啟動時機調整增加相關設施，且因第二階段防災緊急備援井網

調查評估部分地區水質不佳、水量不足及民眾抗爭等不可抗力因素，致工程無法推動，工程經

費合計頇調降 225,500 千元(整體計畫調整數 444,699 千元＝第 1 次修正之調整數 219,199 千元＋

本(2)次修正調降經費 225,500 千元)，爰計畫總經費(第 2 次修正)修正為 2,068,026 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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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本計畫修正前後工程費估算 

         單位:百萬元 

項次 成本項目 修正前 
第 1 次 

修正 

第 2 次 

修正 
備註 

一、 設計階段作業費用 385.91 202.10 165.83 
含約直接工程費 5.0%之設

計費及相關調查詴驗費用 

二、 用地取得及拆遷補償費 30.00 30.00 30.00 僅考量土地取得作業費 

三、 工程建造費 2,984.09 2,061.43 1872.20  

1. 直接工程成本 2,513.63 1,737.95 1579.91  

(1) 防災緊急備援井網 1,303.50 627.00 489.16  

(2) 常態備援井網 888.75 888.75 888.75  

(3) 雜項工程 219.23 151.58 137.79 約(1)～(2)10.0% 

(4) 安全衛生及環保費 28.94 20.00 18.19 約(1)～(3)1.2% 

(5) 周邊環境工程改善 73.21 50.62 46.02 約(1)～(4)3.0% 

2. 間接工程成本 87.98 60.83 55.23 約直接工程費 3.5%估列 

3. 工程預備費 251.36 173.80 157.80 約直接工程費 10.0%估列 

4. 物價調整費 131.12 88.85 81.10 約 1~3 之 1.8% 

四、 總工程費 3,400.00 2,293.53 2068.03 一～三之和 

五、 施工期間利息 0.00 0.00 0.00 不計 

六、 總建造成(計畫成本) 3,400.00 2,293.53 2068.03 四、五之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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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附錄一  「防災及備援水井建置計畫」行政院核定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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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  「防災及備援水井建置計畫」（第 1次修正）行政院

核定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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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三 嘉南及高屏地區調查規劃成果 

一、 調查規劃原則 

參考「臺灣地區乾旱時期地下水備援用水評估系統建置」(水利

署，105 年)成果，綜合出水潛能(大於 500CMD)、不位於高鐵沿線 3

公里範圍、鄰近淨水設施或原水管、位處沖積層或鄰近河川區域、

水質符合飲用水水源水質標準者，為抗旱井優選區位。 

二、 嘉南地區 

(一) 需求量評估 

依據 106 年經濟部水利署「臺灣南部區域水資源經理基本計

畫(第 1 次檢討)」評估，嘉義地區供水量 27.8 萬噸/日，如附圖 1，

臺南地區供水量 82.8 萬噸/日，如附圖 2。嘉南地區備援水量需求

以「第三階段限水之執行標準，扣除第一、第二階段限水措施之

節水量」評估，第三階段限水之執行標準依據台水公司「乾旱時

期自來水停止及限制供水執行計畫」為供水量短缺達 10%，由於

自來水供水量受水資源調配與實際需求影響，非為固定值，故採

「水資源經理基本計畫(自來水系統)之水源量」為基準，乘上 10%

作為第三階段限水之執行標準。嘉義地區計算結果備援水量需求

為 0.68 萬噸/日、臺南地區為 2.81 萬噸/日，如附表 1。 

 
資料來源：「臺灣南部區域水資源經理基本計畫(第一次檢討)」(水利署，106 年) 

附圖 1  嘉義地區自來水系統用水供需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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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臺灣南部區域水資源經理基本計畫(第一次檢討)」(水利署，106 年) 

附圖 2  臺南地區自來水系統用水供需圖 

 

附表1 嘉南地區備援水量需求計算表 

 
 

(二) 可備援水量評估 

依據場址篩選流程，如附圖 3，選擇 6 處場址，如附圖 4 及附

圖 5，依場域性之井體可抽水量評估單口備援井出水能力，結果如

附表 2，單井出水能力介於 558~930 噸/日。依據各場址單井出水

能力及可用地，評估各場址可設井數如附表 2，合計備援井 16 口、

備援水量約 1.2 萬噸/日，其中，嘉義地區可設井數 2 口、備援水

量約 0.15 萬噸/日；臺南地區可設井數 14 口井、備援水量約 1.05

萬噸/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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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圖 3  嘉南地區備援井網位置擇定流程圖 

 

附表2 嘉南地區備援井場址單井出水能力與備援水量評估表 

地區 場址 
單井可抽水

量(CMD) 
備援井形式 井數 

備援水量 

(CMD) 

嘉義 
水上淨水場 770 新鑿井 2 1,540 

小計 2 1,540 

臺南 

善化 800 新鑿井 6 4,800 

潭頂淨水場 600 復抽井 2 1,200 

白河淨水場 700 復抽井 1 700 

柳營 900 新鑿井 3 2,700 

永康 550 新鑿井 2 1,100 

小計 14 10,500 

合計 16 12,0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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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圖 4  嘉義地區備援井場址位置圖 

 

 
附圖 5  臺南地區備援井場址位置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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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水質調查 

檢視環保署、水利署、地方政府等單位於嘉南帄原之水質調

查資料，依飲用水水源水質標準研判，氨氮與砷普遍有超標情形。

針對預定設置場址附近私有井及台糖水井共調查 25 站次、水上及

善化場址觀測井採樣 2 站次，共計 27 站次，完全符合飲用水水源

水質標準者有有 12 站次，分別為善化區 5 站次、永康區 1 站次、

歸仁區 6 站次。彙整分析各場址附近水質檢測資料，均有氨氮、

砷超過飲用水水源水質標準現象，如作為備援井並納入自來水系

統使用，需配合完整前處理設施。 

(四) 單位水量成本 

嘉南地區地下水水質易有氨氮與砷超過飲用水水源水質標準

情形，前處理設施需具有完整快混、膠凝、快濾設備，另頇有輸

水管路由抽水井輸送至前處理設施，再輸送至供水系統處理設施

前。6 處場址合計工程建造費 10.47 億元，其中抽水井工程 4,389

萬元、前處理設施及導水管工程約需 10 億元；營運維護費(20 年)

合計 6,024 萬元，其中抽水井工程 3,383 萬元、前處理設施 2,641

萬元。依 20 年營運水量計算單位水源成本，單位水源成本為 387

元/噸，如僅計抽水井工程建造成本為 15 元/噸、抽水井營運成本

為 12 元/噸。嘉南地區備援井場址建造成本與單位水源成本如附

表 3。 

附表3  嘉南地區備援井建造成本與單位水源成本 

地區 場址 井數 

建造成本 營運成本 
單位建造

成本 

(元/噸) 

單位營

運成本 

(元/噸) 

單位水

源成本 

(元/噸) 

抽水井

(萬元) 

前處理

設施

(萬元) 

抽水井

(萬元) 

前處理

設施

(萬元) 

嘉義 水上淨水場 2 680 3,333 519 431 110 19 128 

臺南 

善化 6 1,275 30,964 810 496 282 11 294 

潭頂淨水場 2 238 2,616 511 424 100 33 133 

白河淨水場 1 119 1,509 436 414 98 51 149 

柳營 3 1,206 36,893 601 454 593 16 610 

永康 2 871 25,063 505 422 992 35 1,027 

 



38 

 

(五) 可行性評估 

1、 於技術面，嘉南帄原天然沉積條件並無豐厚含水層致可備援量

不足，水質則因地下水普遍有氨氮、砷超過飲用水水源水質標

準情形，需增設除砷之前處理設施才能納入供水系統，然而除

砷設備現況國內無淨水場實場驗證，未來如需實施，建議仍頇

先作模場驗證，以確保去除率。 

2、 於經濟面，嘉南地區備援井單位水源成本為 387 元/噸，高於

其他多元化水源，包含臺南海淡廠海淡水約 41.47 元/噸、南科

再生水約 36.82 元/噸、臺南大湖人工湖成本 38.33 元/噸，主

因為嘉南地區地下水需增設除砷之前處理設施。另 6 場址中柳

營、永康場址因導水管成本過高，致單位水源成本分別為 610

及 1,027 元/噸，高於水車載水成本 500 元/噸，經濟可行性相

對較低。 

3、 於土地使用上，除淨水場內水井利用台水公司既有用地外，善

化場址使用台糖農場土地，雖可辦理價購，但此場址與規劃中

之臺南大湖欲價購土地對象相同，未來如因水量不足仍需開發

臺南大湖時，可不再辦理價購，但既有設備需拆除。柳營場址

附近公有地少，現況國有財產署用地地上已有租用人使用，需

協調拆遷補償，另使用柳營國小用地對學校運作將有影響；永

康場址附近公有地少，僅能利用永康國小空地及永康區公所停

車場空地，對機關運作造成影響。 

4、 綜上評估，建議暫緩辦理嘉南地區防災緊急備援井調查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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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高屏地區 

(一) 需求量評估 

因屏東地區無防災緊急備援需求，而高雄地區未發生過第三

階段限水，故採風險概念以高雄地區供水系統總供水量 163 萬噸/

日（如附圖 6）之 10%計 16.3 萬噸/日估算第三階限水時可能的總

供水缺口；扣除台水公司歷年於第一及二階段限水時可節水之最

大量 9.9 萬噸/日後（如附表 4），高雄地區的總備援需求量為 6.4

萬噸/日。 

 
資料來源：「臺灣南部區域水資源經理基本計畫(第一次檢討)」(水利署，106 年) 

附圖 6 高雄地區自來水系統用水供需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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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4 高屏地區台水公司近年實施各階段限水與可節水量統計表 

年份 

一階限水 二階限水 

限水期間 
減供量 

(萬 CMD) 
減供率(%) 限水期間 

減供量 

(萬 CMD) 
減供率(%) 

104 
103.12.8~ 

104.5.25 
3.09 1.92 

104.2.26~ 

104.5.24 
9.9 6.16 

102 
102.3.22~ 

102.5.8 
0 0 - - - 

100 
100.5.6~ 

100.5.26 
3.5 2.26 

100.5.23~ 

100.5.26 
5.32 3.44 

91 
91.5.3~ 

91.7.5 
8.03 4.54 - - - 

註：帄日供水量為第一階段限水實施前1個月之帄均日供水量，減供率=減供量/帄均日供水量；資料

來源為：104年台灣自來水各階段限水節水量統計表 (水公司提供)；旱災災害防救業務計

畫 (經濟部，98年4月)；102年枯旱應變總結報告(水利署，103年2月)；南部供水區乾旱時

期供水計畫 (水公司，101年)；水公司日供水資料。 

 

 

(二) 可備援水量評估 

採用前述調查規劃原則，且考量鄰近無大型競爭生產井，以

里港至溪埔間為備援井最佳取水區位(大樹場址)，如附圖 7。參考

(1)「高屏溪伏流水及傍河取水先期調查詴驗」(南水局，101 年)，

與(2)「曾文南化烏山頭水庫治理及穩定南部地區供水計畫-高屏堰

上游傍河取用伏流水工程基本設計報告」(南水局，104 年) 於優

選場址附近進行的複井抽水詴驗，以及(3)「高屏地區防災緊急備

援井網建置補充調查規劃」(水規所，108 年)，推估高雄大樹場址

含水層 K 值為 5.7×10-4 m/sec。若北側以荖濃溪為界、東側以臺 3

線省道為界、南側以進入較明顯地質分層界線為界、西側以固結

與非固結零流量地層為界，劃分約 28 帄方公里範圍，如附圖 8，

大樹場址備援時期可抽水量 952 萬噸。若 6.4 萬噸/日為計畫取水

量，則可連續備援將近 15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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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圖 7  高雄地區大樹備援井場址位置圖 

 

 
附圖 8 大樹區場址備援時期使用地下水體範圍圖 

28 k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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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井設計條件參數與檢核結果如附表 5，水井管徑採

400mm(16 英吋)，管長以 100 公尺計，井篩兩段各為 15 及 19 公

尺，篩孔 2mm，其單口井每日取水量約 7,817CMD，總計 10 口井

可滿足本計畫設計需求每日 6.4 萬 CMD。以井徑 400mm(16 英吋)

單井出水能力可至少達 7,500CMD，佈置 10 口備援井，可滿足 6.4

萬 CMD 需求，如附表 5。 

 

附表5 高雄地區地下水井各管徑設計條件參數與檢核結果 

相關參數 單位 數據值 

水井直徑 R 

(半徑 r) 

mm 200 300 400 500 600 

m 0.2(0.1) 0.3(0.15) 0.4(0.2) 0.5(0.25) 0.6(0.3) 

進水效率 E % 50 

流速 V m/s 0.02 

井篩長度 H m 24 24 24 24 24 

濾水管開孔總面積 A 

(開孔率 30%) 
m

2
 4.52 6.79 9.05 11.31 13.57 

單口井集水量 Q(cms) 0.05 0.07 0.09 0.11 0.14 

單口井每日集水量 Qd (CMD) 3,909 5,863 7,817 9,772 11,726 

 

 

(三) 水質調查 

地下水水質採驗除補充鑽探孔位 4 口外，如附圖 9，包括屏東

農田水利會里港工作站井，及各村里生活用井，計 16 口，共計 20

口井分別各採樣兩次，合計 40 站次。以飲用水水源水質標準檢視

里港、九如、溪埔一帶，近 10 年之水利署與環保署水井資料，大

致符合標準。針對水帄與垂向空間測站分佈不足之處，進行地下

水質補充採驗結果顯示淺層50公尺內含水層均符合飲用水水源水

質標準；較深層 50 公尺埋深以下，高屏溪右岸興田里 BH02 測點

有氨氮、總有機碳、化學需氧量不符標準情形；左岸里港鄉 BH04

測點偶有氨氮、總有機碳、化學需氧量不符標準情形；右岸溪埔

里 BH01 測點則有總機碳未符合標準情形；九如鄉 BH03 測點則

符合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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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各村里生活用井係反應淺層(15 公尺內)水質特性；屏東農田水利會生產井係反應大約

30公尺深地下水質；而本計畫補充鑽探所設置之 4口臨時觀測井，BH-1(開篩埋深 60至 60m)、

BH-2(開篩埋深 68 至 76m)、BH-3(開篩埋深 63 至 71m)、BH-4(開篩埋深 56 至 64m)，則可

反應深層地下水質特性。 

附圖 9 補充地下水質調查位置分佈圖 

 

 

(四) 單位水量成本 

總建造成本約 8,500 萬元，如附表 6 及附表 7，以 50 年攤提、

年利率 3%償債，備援水體直接輸入南化高屏聯通管之原水成本經

估算為 3.8 元/噸。預計總工期為 14 個月。 

 

 

 

九明村
BH-1

BH-2

BH-3

BH-4

溪埔里

興田里

過江村

塔樓村

耆老13號新庄洋12-1號

新庄洋2-1號

新庄洋8號

三塊村

耆老10號

大邱村

九塊圳4號

九塊圳10號

九塊圳6號

九塊圳3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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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6  高屏防災緊急備援井網工程經費估算表 

 

 

附表7 高屏防災緊急備援井網原水成本估算表 

項目 年費（萬元） 說明 

總建造成本 8,500 10口井 

投資利息 510 按總建造成本之 6% 

償債基金 75 50年攤提、年利率 3% 

折舊費 340 按總建造成本之 4% 

維護費 106 按總建造成本之 1.25% 

人事費 44 技術士 1人 

動力費 366 按臺電低壓電力電價 

合計 1,441  

出水量 384（萬立方公尺） 
帄均每年出水量（帄均每

年出水 60天） 

原水成本 3.8 元/立方公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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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可行性評估 

1、 技術面，優選方案大樹場址佈置 10 口備援井，可滿足 6.4 萬

CMD 需求，補充調查成果顯示，水質氨氮及 TDS 雖偶有檢出

未符合飲用水水源水質標準，但仍可於淨水場處理後使用。。 

2、 經濟面，高屏地區備援井單位水源成本為 3.8 元/噸，具經濟可

行性。 

3、 土地使用，大樹場址井群佈設於高屏溪右岸堤外高灘地，屬河

川公地，土地取得相對容易。 

4、 社會面，108 年 6 月 29 日規設說明會，大樹區民眾表示反對，

仍頇持續溝通。 

5、 替代方案： 

A. 次佳方案大寮地區可備援量經評估約 5.9 萬 CMD，惟民情

與大樹地區類似，仍頇持續溝通。 

B. 經調查各單位現有抗旱井共計 171口(高雄農田水利會 121

口、中油 1 口、台水公司 39 口、台糖 10 口)，惟於不移用

農業用水或不影響既有用途為前提下，以上單位皆無水井

可供作為防災緊急備援井。 

6、 綜上評估，大高雄地區在原定評估原則下已無其他適合整體開

發地點。 

7、 因民眾表示反對，仍頇持續溝通，於本計畫期程內恐難達成共

識，建議寬列期限持續溝通，或暫緩辦理高屏地區防災緊急備

援井調查作業，另尋因應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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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四  經濟部水利署 108 年 12 月 10 日「防災及備援水井

建置計畫」（第 2 次修正）審查會議意見回應表 

項次 審查意見 回應及辦理情形 

中華民國自來水協會吳秘書長陽龍 

1 任何影響供水安全穩定的情況，均

為啟動備援系統時機，「防災緊急

備援井網」修正為「防災備援井

網」、定位及啟動時機修正為「預

防旱災，視水情及供水需求適時啟

動」，較原啟動時機更具彈性。 

感謝委員支持。原考量「防災緊急備

援井網」運作應不侷限於救急情境，

評估將名稱修正為「防災備援井

網」，惟為配合經濟部旱災災害防救

業務計畫修正內容，故本次僅修正定

位及啟動時機，未修正名稱。 

2 第一階段及第二階段工程經費，依

實際執行及部分地區地下水質不

佳、水量不足及民眾抗爭等原因無

法施作，計畫總經費由 22.94億元

調整為 21.94億元。 

感謝委員支持。 

3 前述依執行成果及實際調查結果

而修正計畫，建議同意辦理。 

感謝委員支持。 

水利署劉技術專家駿明 

4 備援用詞係帄常不用，緊急時才

用，故同意所擬，將贅字「緊急」

刪除。又啟用時機，建議改成「抗

旱抗濁，避免進入第三階段(紅燈)

分區輪流供水，而嚴重影響家庭用

水及生活品質」。 

原考量「防災緊急備援井網」運作應

不侷限於救急情境，評估將名稱修正

為「防災備援井網」，惟為配合經濟

部旱災災害防救業務計畫修正內

容，故本次僅修正定位及啟動時機，

未修正名稱。 

本計畫防災緊急備援井網目標為提

供地下水作為枯旱或緊急事件之備

用水源，並避免或減緩進入第三階限

水，而緊急事件即為可能造成原水濁

度高或水壓不足等影響水穩定度之

突發狀況，於原計畫目標及工作項目

即有考量。 

5 全國 95 個水庫中，應特別注意在

槽水庫，颱洪豪雨發生時，其較易

發生濁度高而影響淨水廠操作，提

供優質飲用水，應特別注意其供水

末端無水可用窘境，請特別思考備

援井網的建立。 

感謝委員提醒，本計畫防災緊急備援

井網及常態備援水井，可提供地下水

作為颱洪豪雨期間原水濁度高時之

備用水源。 

6 備援水井維護管理方面，建議比照

水利署水利構造物安全檢查機

制，採定期檢查：汛期每星期檢查

一次、非汛期則每兩星期檢查一

為避免水井功能減損，確保供水時正

常運作並充分發揮其效果，備援水井

於設計階段即考量不同地區之設施

背景特性，擬定操作維護管理手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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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審查意見 回應及辦理情形 

次；不定期檢查：遇颱洪豪雨、地

震時，再特別檢查。至於操作方

面，可尌自來水公司各分區區處責

任劃分、統籌對轄管範圍備援水井

緊急操作供水。 

後續台水公司接管後，亦可依實際操

作需求調整訂定相關作業機制。另有

關緊急應變事件之備援水井啟動操

作，已於第伍章第一節補充相關說

明。 

7 第二階段嘉義、臺南、高雄及屏東

地區，經調查其地下水出水量低、

水質不符、用地無法取得、地方反

對及可能加劇地層下陷等因素，且

又研析晚近及未來水資源「開源」

策略尚能滿足，目前暫時取消執

行，惟新北、桃園、新竹等縣市，

水利署已完成中庄調整池，臺北市

正興建翡翠水庫輸送專管工程，均

對該區域抗濁有貢獻，又自來水公

司板新水廠二期計畫完成後，聯合

調度水資源缺少現象已減緩備援

需求，亦應對政府積極作為予以說

明為宜。 

本計畫第一階段桃園、新竹及臺中地

區防災緊急備援井網，前因現地調查

結果顯示部分地區地下水出水量

低、水質不符及用地無法取得等不可

抗力因素，爰辦理第 1 次修正計畫調

整目標備援水量，並針對該等地區已

完成或即將完成之水資源計畫加以

說明提升供水穩定度之情形，例如

「中庄調整池」、「桃園-新竹備援

管線工程計畫」及「新板地區供水改

善計畫二期工程計畫」等；本次修正

係針對第二階段嘉義、臺南、高雄及

屏東地區，爰僅針對該等地區大型水

資源計畫敘述說明，詳第參章第二

節。 

台灣自來水股份有限公司謝副總工程師張浩 

8 緊急備援井網啟動時機之「視供水

需求適時啟動」條件，請授權本公

司於高濁度或涉及供水安全穩定

之管網供水異常(停電、設備維

護、故障搶修)等情況下，依訂定

啟動操作時機 SOP，機動運作，以

符合實際作業需求。 

有關影響供水穩定之緊急應變事件

發生時防災緊急備援井網啟動時

機，已補充相關說明於第伍章第一

節。後續台水公司接管後，宜依實際

操作需求調整訂定相關作業機制。 

水利署主計室楊專員淳涵 

9 第 16 頁：肆、計畫及預算執行檢

討部分，建請更新為最新資料。 

已將第肆章計畫及預算執行檢討內

容更新至 108年 11月底。 

10 第 21 頁：四、資源需求及經費調

整部分文字表達之金額，建請單位

以百萬表達。 

已將資源需求及經費調整中相關費

用金額單位皆修正為百萬元。 

11 第 22 頁：表 7 本計畫工程費估算

總表中防災緊急備援井網，建請修

正為防災備援井網。 

原考量「防災緊急備援井網」運作應

不侷限於救急情境，評估將名稱修正

為「防災備援井網」，惟為配合經濟

部旱災災害防救業務計畫修正內

容，故名稱未做修正。 

12 第 23 頁：表 8 本計畫分年工程經

費需求一覽表中工程費部分金額

有誤，請修正。 

已重新檢視並修正表 9本計畫分年工

程經費需求一覽表(原表 8)。 

13 第 24 頁：本次計畫修正事項摘要 原考量「防災緊急備援井網」運作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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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審查意見 回應及辦理情形 

中修正說明部分，建請將防緊急備

援井網修正為防災備援井網。 

不侷限於救急情境，評估將名稱修正

為「防災備援井網」，惟為配合經濟

部旱災災害防救業務計畫修正內

容，故名稱未做修正。 

水利署綜合企劃組范科長敏彥 

14 有關第二階段防災備援井網替代

方案，建議再評估納入其他嘉義、

臺南、高雄、屏東等地區現有水資

源計畫。 

經參考「前瞻基礎建設計畫（水環境

建設）」及「產業穩定供水策略行動

方案」，並考量本計畫期程，已修正

替代水資源方案，詳第參章第二節。 

15 第 7頁表 2本計畫工作項目、期程

及經費，建議於第柒章增加修正前

後對照表比對。 

本次修正無調整各工作項目及期

程，經費修正前後對照表於第捌章第

二節。 

16 請檢討修正第 12、13 頁有關屏東

地區之內容，以及第 20 頁表 6 嘉

義、臺南、高雄、屏東等地區績效

目標。 

防災緊急備援井網及常態備援水井

建置區域雖皆包含屏東地區，但兩者

定位及目標不同，故經檢討本次修正

有關屏東地區之內容應屬合理；另已

調整修正表 6績效目標內容，詳第柒

章第三節。 

17 修正計畫奉院核定後，請主辦單位

至 GPMnet 填報相關作業計畫調整

及執行情形，並注意經費適度分配

及控管。 

遵照辦理。 

水利署水源經營組李正工程司亞儒 

18 為能即早視水情整備，以預防進入

枯旱限水狀況，故建議同意將「防

災備援井網」啟動時機修正為「預

防旱災，視水情及供水需求適時啟

動」。 

敬悉。 

19 抗旱及水情應變部分，建議由各水

資源局或各級水情會議指示；供水

緊急應變部分，建議由台水公司逕

為研判處理。 

已依建議於第五章第一節補充相關

說明。 

水利署北區水資源局蔡課長秉儒 

20 為利訂定防災備援井網啟動情

境，建議台水公司提供明確使用需

求。 

有關防災緊急備援井網啟動時機，宜

由水利署暨所屬水資源局各級水情

會議視水情需求適時啟動，而緊急應

變事件則宜由台水公司研判啟動，相

關說明已補充於第伍章第一節。 

水利署中區水資源局董課長士龍 

21 本計畫地下水備援水量及啟動時

機，建議未來可納入各水資源局水

源調配小組等會議及相關作業機

制討論。 

敬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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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審查意見 回應及辦理情形 

水利署水南區水資源局楊正工程司瑞隆 

22 第 15 頁所提臺南海淡廠替代高屏

地區緊急備援需求部分，建議依本

次修正原則調整文字內容。 

有關第二階段防災緊急備援井網替

代方案，已重新檢討修正，詳第參章

第二節。 

會議結論 

23 第二階段防災備援井網替代方案

內容請水規所再行檢討修正，並將

需求量、不可抗力因素及替代方案

等資訊表列說明。 

已重新檢視參考「前瞻基礎建設計畫

（水環境建設）」及「產業穩定供水

策略行動方案」，並考量本計畫期

程，修正第二階段防災緊急備援井網

因應方案內容，並將相關資訊表列如

表 5，詳第參章第二節。 

24 有關防災備援井網啟動時機部

分，請補充各水資源局視水情啟動

抗旱整備作業，以及抗濁度等維持

供水穩定安全之說明，並請再加強

說明後續接管事宜。 

已依意見補充防災緊急備援井網啟

動時機相關說明，詳第伍章第一節，

並於第柒章第三節補充說明後續接

管原則。 

25 防災及備援水井建置計畫(第 2 次

修正)原則同意辦理，請水文組依

委員及與會人員意見修正後，依程

序簽報行政院審議。 

遵照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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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五  行政院交議國家發展委員會審查「防災及備援水井

建置計畫」（第 2 次修正）意見回應表 

項

次 
審查意見 回應及辦理情形 

財政部 

1 本計畫期程至 109 年 12 月 31 日，依

行政院 108 年 2 月 14 日院臺經字第

1080004095號函核定第 1次修正案函

示，其於前瞻基礎建設計畫第 1 期

（106 年至 107 年）特別預算原編列

預算新臺幣(下同)4 億元，實現數僅

1.78 億元（執行率 45%）。復依第 19

頁說明，第 2 期（108 年至 109 年）

編列 21.13 億元，截至 109 年 3 月底

累計分配 11.11 億元，亦僅占預算約

5成（52.67%）。 

本計畫 106至 107年辦理第一階段防

災緊急備援井網現地調查，結果顯示

部分地區水文地質、水質與原規劃差

異大及用地取得等不可抗力因素，需

研議因應對策並評估調整目標出水

量，致影響工程及預算執行。後經評

估本計畫前瞻第 1期預算可配合「烏

溪鳥嘴潭人工湖計畫」需求流用

167,650 千元，流用後可支用預算數

232,350 千元，實現數 179,537 元，

節餘數 52,813 元，預算執行率及達

成率為 100%。 

前瞻第 2期預算係配合各工作預定執

行進度分配，且 109年下半年分配之

權重較大，故截至 109年 3月底累計

分配數僅佔預算約 5成。 

2 本次修正雖酌予下修 2.26億元，惟 2

次修正因素相同，於用地取得面具執

行障礙，依上開實際執行量能，經費

需求似尚有檢討空間。鑒於前瞻基礎

建設財源係以舉債支應，為確實發揮

資源投入之執行效益，建議應覈實評

估確可執行量體，以利資源妥善配置。 

本計畫第一階段防災備援井網各工

程皆已發包，並陸續完成中；另第二

階段防災備援井網已於 107-108年完

成規劃、調查及辦理地方說明會，惟

因調查評估地下水質不佳、水量不足

及民眾抗爭等不可抗力因素，致工程

無法推動。本次修正係經檢討前述各

分項工作實際執行情形及經費需

求，據以調整計畫總經費。 

行政院主計總處 

3 查本計畫主要辦理項目為「建置防災

緊急備援井網」及「建置常態備援水

井」2 項，其中「建置防災緊急備援

井網」原核定經費 22億元，惟自本計

畫 106 年 7 月核定迄今，業經 2 次調

減，經費需求修正為 8.68億元，計減

列 13.32 億元或 60.54％，調整幅度

偏高，未來仍請經濟部檢討精進類此

計畫之評估規劃作業，核實估列經

費，俾利政府預算有效配置。 

遵示辦理，將持續檢討精進相關計畫

之評估規劃及預算編審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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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復查案內「本計畫修正前後分年經費

需求表」（第 27頁），其中修正後 109

年預算數 8.88 億元與法定預算數

11.13 億元不符，為避免本計畫所列

分年經費需求與預算編列產生落差，

建議仍維持法定預算數，並將因減

作、停辦工項調減之經費，於「調整

數」欄位表達，並於備註說明調整原

因。 

已將第 27 頁「本計畫修正前後分年

經費需求表」中 109年預算數修正為

法定預算數 11.13億，本次調整下修

之經費於「調整數」欄位表達，並備

註說明歷次修正調整原因。 

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 

5 本次修正計畫主要配合實際災害預防

及緊急應變需求，調整防災緊急備援

井定位、啟動時機及工程經費，並依

第二階段防災緊急備援井網調查規劃

結果滾動調整本計畫最後一（109）年

度各工作項目預算分配，計畫總經費

依實際狀況由 22.94 億元修正為約

20.68 億元，主要執行目標及期程無

調整，中央主管機關意見本會原則予

以尊重，後續建請確實督導執行機關

積極辦理，並掌握相關管控里程碑。 

遵示辦理，水利署每月召開列管計畫

推動小組會議，並定期召開工作控管

會議，將確實督導計畫進度及管控各

里程碑執行情形。 

台灣自來水股份有限公司 

6 防災緊急備援井網啟用時機由「抗旱

救急，於水情稍緊綠燈 時啟動」修正

為「預防旱災，視水情及供水需求適

時啟動」一節：前於水利署 109 年 3

月 30日召開之「防災緊急備援井網相

關事宜研商會議」已有共識，本公司

無意見。 

 

7 「第二階段防災緊急備援井網」減做

一節：本項係由水利署主辦項目，本

公司無意見。 

 

國家發展委員會相關處室 

8 本案因調查評估嘉義、臺南、高雄及

屏東地區地下水質不佳、水量不足及

民意抗爭等因素，建議暫緩辦理，以

「水庫工程(湖山水庫工程計畫、白河

水庫後續更新改善工程計畫)」、「再生

水工程(永康、鳳山溪再生水廠)」等

「開源」策略因應，考量「產業缺水

現況與對策」中之「開源、節流、調

度、備援」4項改善對策均有其目的，

本計畫將原確保產業用水供應之水源

本計畫係以不進入第三階段限水為

目標，規劃防災緊急備援水量，頇以

調度或開發新水源方式挹注，故具有

「水源開發」的性質。經調查評估嘉

義、臺南、高雄及屏東地區無合適之

地下水源可供開發，基於枯旱時期之

備援需求量，爰以同時期辦理之外地

調度或新開發水資源計畫作為評估

考量，提出本計畫因應方案；又依據

水利法第 18 條用水標的順序，家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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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為備援之因應方案，是否妥適，尚

請再酌。 

及公共給水優先於產業用水，故於枯

旱時期調度必要之水源作為防災緊

急備援，尚符合「開源、節流、調度、

備援」4 項改善對策之個別目的，亦

能整合達到抗旱防災、避免或延緩進

入第三階段限水之目標。 

9 有關第二階段防災緊急備援井網因應

方案部分，截至 109 年 3 月永康再生

水廠執行進度落後 1.01個百分點；另

臺中地區第二標工程(7 口)截至 109

年 5 月底止實際進度亦落後，請主辦

機關加緊趕辦，亦請主管機關加強督

導。 

遵示辦理，水利署將於每月列管計畫

推動小組會議及定期工作控管會

議，確實加強督導各主辦機關加緊趕

辦，亦將視情形辦理現地訪查瞭解計

畫實際執行問題，協調排除解決，推

展工進。 

 


